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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”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

知（商资函[2006]102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、信息产业主管部门： 

为加快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，提高我国服务外包企业

国际竞争力，商务部、信息产业部将选择一批中心城市作为

开展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基地城市，在宏观政策、规划

设计、招商引资、综合协调等方面给予支持，并通过专项扶

持基金，用于公共信息平台建设、基地内人力资源培养、基

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建设等方面。目标是在三到五年内建设10

个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基地，推动100家跨国公司将

其一定规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，并培养1000家承接离岸服

务外包业务的大中型企业，全方位接纳离岸服务外包业务。

现就开展“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”认定工作的有关问题通

知如下： 一、“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”采取“基地城市＋

示范区”模式，由商务部、信息产业部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

（计划单列市）共建。 “基地城市”是指符合地区国民经济

和社会协调发展总体规划、立足区域和行业特点、能够起到

有效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以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为主的中

心城市。 “示范区”是指在“基地城市”内，服务外包重点

企业相对集中，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效益，在引导和带动“

基地城市”及周边地区开展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方面具备一定



基础的区域（一般为“基地城市”内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

区、国家软件产业基地、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及软件园区等特

定经济功能区）。 二、申请认定为基地城市，应具备下列条

件： （一）地方政府已将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纳入十一五规划

发展方案并制定明确目标，推进发展服务外包业的思路明晰

，规划切实可行，中远期发展目标明确；制定的鼓励承接服

务外包发展的政策及具体措施切实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。 （

二）当地政府承诺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与中央扶持基

金配套，用于基地建设（包括但不限于完善必要设施、人才

引进与培养、服务外包职业培训、外包企业相关认证等，及

与服务外包配套服务及特定环境改善相关事宜）。 （三）“

基地城市”已有具备条件的示范区。 （四）“基地城市”的

建设及发展环境优越，基础设施较好，交通便利，污染指数

较低，适宜居住，具有良好的国际投资和合作的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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